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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简报 
第 1 期 

（总第 1 期） 

全国高校科学营活动管理办公室           2012 年 6 月 14 日 

按：为了及时通报各地开展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工作的

有关情况，全国管理办公室将不定期编发工作简报，以加强信息沟

通和交流。欢迎大家供稿。 

2012 年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试点活动 

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

5 月 22 日，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试点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铁道

大厦召开，会议对 2012 年科学营试点活动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。

会议由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、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希主持。教育部副部

长刘利民、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及承办科学营试点活动的 40

所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负责人，31 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、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教育主管部门和科协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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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希书记在会议上指出，开展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是一件很有

意义的工作。 

一是对国家有利。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提

升青少年的科学文化素质。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, 对提升整个民

族素质意义重大，国家科技发展的目标是到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， 

2050 年前后成为科技强国，现在的中小学生是未来建设科技强国的担

当者，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对我国建成科技强国就有重要的意义。 

二是对青少年有利。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可以提高青少年的科学

意识，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，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，崇拜优秀科学

家，突出科学技术在青少年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同时，科学营活

动可以提高全社会对全民科学文化素质、特别是青少年科学文化素质的

关注，大家共同努力，促进全民尤其是青少年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。 

三是对学校有利。大学是引领社会风尚和先进文化的社会组织，

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，应主动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、公益性的事情，

为青少年素质提升做出贡献。科技成果转化，决策咨询，继续教育、

成人教育和附属医院医疗服务是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主要体现形式，

向公众开展科普工作，特别是像青少年开展科普工作也应成为大学社

会服务职能的具体体现。开展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等公益性活动，可以

使大学的精神、文化在青少年心目中变得生动、具体、更具魅力，既

有利于吸引科技创新后备人才，又有利于大学自身的建设。 

陈希书记强调，各承办高校和省级科协、教育厅的领导对这项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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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要高度重视，抓好具体活动的组织落实；要高质量完成好任务，做

出成效，让青少年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充分感受到高校最精彩、最独

特的魅力和精神；选拔的营员中要有一定数量农村、革命老区、贫困

地区、少数民族的学生，让教育科技资源相对比较缺乏地区的学生，

也有机会加入到活动中去；要确保安全，做好相关安全工作的预案，

明确职责，工作落实，确保活动安全顺利开展；不要简单与招生工作

挂钩。要确保这项活动成为学校没有具体功利目的的公益性活动。各

高校和各省教育厅要充分认识科学营活动在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和

促进高校自身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，高度重视，以科学营活动为契机，

进一步推进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和高校自身的健康发展。 

刘利民副部长在讲话中要求，全国教育系统要高度重视科学营活

动，积极承办科学营相关任务，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，突出自身的特

点和优势；既要在统一规划中做好规定动作，也要在百花齐放、不拘

一格中做好自选动作；要抓好落实，制定出独立完整、富有特色、可

操作、务求实效的科学营实施方案，集成校内各方资源和力量，形成

合力，确保科学营活动良好开展。 

徐延豪书记在讲话中要求，组织开展科学营活动的关键点是要抓

好活动内容的策划和实施及学生的选拔和组织两个关键环节。开展科

学营活动要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，确保活动积极稳妥顺利开展；要

高度重视安全保障，确保活动的顺利开展；要联合协作，密切配合，

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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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态 

◆中国科协办公厅、教育部办公厅印发《2012 年全国青少年高校

科学营试点活动实施方案》和《2012 年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试点活

动实施管理办法》。《实施方案》明确了活动的目的意义、名称、规

模、营员选拔、活动方式、组织保障、宣传以及工作时间进度，对省

级科协、教育厅（教委）、各承办高校以及省级管理办公室的工作提

出了具体要求。《实施管理办法》从组织机构和职责、营员选拔和组

织、活动的组织实施、活动宣传、总结评估、经费管理和使用等方面

对各地做好高校科学营活动的管理和组织实施工作提出了更加具体

和细化的工作指导和规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报：中国科协、教育部、中国科学院领导。 

发：中国科协、教育部有关司局，中科院院士工作局，全国高校科 

学营管理办公室成员，各省级管理办公室。 

 


